
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整合托管园区总体
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规划环境

影响评价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等有关文

件要求，现对《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示范辐射区总体规划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进行公示，征求公众与该规

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。

一、规划概述

本次规划范围涉及晋江经济开发区的本次评价对象为：

食品产业园、新塘现代工贸园、时尚服饰织造园、晋江现代

物流中心、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地、福建省装备制造业重要

基地安海园、英林服装贸易园、福建省装备制造业重要基地

金井园、深沪中小企业创业园等 9 个分园区。

规划期限：2022 年至 2035 年。其中，近期为 2022-2025

年，远期为 2026-2035 年。

二、规划环评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

书的方式和途径

本次已在网站进行了规划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(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_ckVzem4IafxUZkqKoG_g 提

取码：xb5l)。同时在向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进一步查

询。

三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



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受规划直接影响或间接影

响的单位和个人，以及关注该规划的单位和个人。征求公众

意见的主要内容：对该规划内容的意见和建议；对本报告提

出的环境减缓的意见和建议；对本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

意见。

四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和期限

公众可通过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于本公

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反

映关于本次规划环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公参意见表下载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oCOswaALnYUzeaUGitR9A 提

取码：hf4h。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，

以便联系和反馈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1）规划编制单位：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联系人：周先生

联系电话：0595-85738506 邮箱：948304387@qq.com

联系地址：晋江市经济开发区(五里园)长安路 3 号科技

综合大楼

（2）编制单位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厦门大学—晋江经济开发区规划环评项目组

黄工

联系电话：17705056494 邮箱 xmdxhpzx@126.com

联系地址：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创新大厦 C 区 4F-D1



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2024 年 3 月 19 日


